2025年度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计分的通报

为了提升出租汽车行业服务质量和水平，依据交通运输部《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》相关规定，对违规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进行扣分。
出租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实行基准分值为20分的计分制，计分周期为12个月。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考核周期内综合得分计至3分及以下的，暂停营运资格，期间不得驾驶出租车，并在计至3分及以下之日起15日内，按有关规定接受培训。连续两个考核周期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均为Ｂ级的，将予以注销其从业资格。出租汽车驾驶员应严格遵守管理规定，切实做到安全行车、规范运营，不断提高文明服务意识。
请各出租车公司及时将考核扣分情况告知驾驶员，加强对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为A级及以下的出租汽车驾驶员的教育和管理。如有异议，驾驶员可至第十师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进行当面复核。



附件：1.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评分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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